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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进行社会建设，这是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特征。从公共治理视域去解
读社会管理，要突出社会管理的 “公共性”特征。为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政府需要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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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地位平等下的互动认知以及对彼此间行为协同和利益互惠的预期。由于政府行为会受到政策问题、工具
选择和组织间关系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修正原有的偏好，优化行为方式，促进公共治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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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问政的兴起、群体性事件的
频发、部分官员腐败的曝光等，都越来越显示
出政府已经无法通过 “屏蔽真相”或 “漠然处
之”来回应社会，这表明政府原有的社会管理
方式遇到了挑战。为推进行政改革和社会发展，
政府必须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社会治理的问
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许
多学者对社会治理创新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
其中，在公共治理的意义下开展社会管理是政
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所必须考虑的。中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
了新时期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这是近年
来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成果的凝练和提升，也是
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方向。

一、从公共治理走向社会治理创新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公司治理的研究取得积

极进展，公共治理的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合作治理、善治、网络治理等名义下开展的公
共治理研究更是形成一股热潮。国外早期对公共
治理的研究来自库伊曼 （Ｊａｎ　Ｋｏｏｉｍａｎ），他分析
了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提出了统治与治理
的新方法，他在 “社会—政治治理”的主题下所
做出的基本判断是， “作为对日益复杂、动态和
多元社会的回应，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正在不断
地互动并联结起来而不是分离”［１］（Ｐ５）。学术界一
般把这一判断看做是公共治理研究的起点，认为
这是对 “新治理”的探索。罗斯 （Ｒｈｏｄｅｓ，Ｒ．
Ａ．Ｗ．）认为：“新治理是一个新的管理过程，一
种新的社会管理方法，它将网络纳入其中，尤其
关注公共部门改革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国家的角

色和职能转变。”［２］萨拉蒙 （Ｌｅｓｔｅｒ　Ｍ．Ｓａｌａｍｏｎ）
提出了新治理的两个特点：“协作本质以及挑战和
机会并存”［３］（Ｐ６）。“新治理”的内涵和外延都远远
超出了公共治理的范畴，但公共治理的视角却是
在对新治理的探讨中形成的，特别是将新治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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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的目标、方法、政策、工具及伙伴关系等
方面的新成果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吸

收了。
公共治理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以及新公

共管理的反思和超越。在奥斯本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
Ｏｓｂｏｒｎｅ）看来，公共治理在理论基础、政府角
色、关注焦点、资源配置以及价值基础上都与传
统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管理不同，他将其具体表
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理论基础上，传统公
共行政基于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理论，新公共管
理来源于市场管理和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治理
则基于制度理论和网络理论；在政府角色上，不
同于政府垄断和企业家政府角色，公共治理中的
政府是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关注焦点上，公共
治理更多关注多元主体的价值观、方法论以及相
互间关系的协商，而不是政策产生和执行以及组
织资源和绩效管理；在资源配置上，不同于科层
制原则和市场原则，公共治理依循的是网络和关
系契约原则；在价值基础上，公共治理推崇分散化
的、竞争性的价值观，而非效率最大化。”［４］（Ｐ９－１０）从
奥斯本的这些论述看，公共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社
会管理模式，它更加注重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
特别是在 “公共性”的问题上，公共治理不仅解
决了新公共管理因为引进私人部门的做法而造成

的公共性流失的问题，而且，也改变了传统公共
行政的公共性实现路径，即不是完全寄托于政
府，而是将政府的合作伙伴也拉入公共性的实现
过程之中。就公共性而言，显然 “它是在工业
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步步地形成的，是从 ‘共
同的善’（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向 ‘公共利益’（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转变过程的结果，与共同的善不同，
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明显的个体取向，它最终是以
个体的利益为出发点，是包含在个体利益之中的
公共性因素”［５］（Ｐ７）。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演

进就是一个走向公共治理的过程。在公共治理的
概念下所做出的社会管理新设计恰恰表明，由政
府这个单一主体去担负公共性的实现功能是不足

的，政府并不能保证公共性得到充分实现。所
以，公共治理是把 “公共性”的实现寄托于多元
主体的行动中。这是因为，公共性本身就是存在
于社会的 “差异性”之中的，只有根源于社会的

差异和竞争的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都参与到社会治

理过程之后，才能保证公共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实
现，这就是公共治理的基本精神。总之，与传统
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管理不同，公共治理所关注
的不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统一规则规范下的单一行

动标准，而是把重心放在社会的差异、竞争、多
样、实践、透明、协商、参与、分权和自主等方
面。就现实而言，公共治理的确顺应了全球化、
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发展的新趋势，所以，公
共治理应当是我们所探讨的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

重要的理论参照系。
博加森 （Ｂｏｇａｓｏｎ，Ｐ．）认为：“公共治理促使

政府的行为方式从科层制的垂直控制转向多个利

益主体间的讨价还价。”［６］奥尔森 （Ｊｏｈａｎ　Ｐ．Ｏｌｓｅｎ）

将公共治理看做是 “对制度同一和制度平衡的一
种开放性结果的重新检验和讨论”［７］。正是因为从
“封闭性”向 “开放性”的转变，必将引发对政府
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发挥哪些功能的

追问。事实上，政府在公共治理的视域中需要更
加重视其伙伴的地位。斯托克 （Ｇｅｒｒｙ　Ｓｔｏｋｅｒ）
将 “作为一种协作的生活方式”视为地方政府的
角色和功能之一，并认为 “地方政府治理的可持
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角色相关，且功能取决
于地方政府做了什么以及政府吸引和保留社会基

础的能力”［８］。可见，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已然跳
出零和博弈的僵局，并在愈发频繁的互动中一次
次突破固有的边界。由于公共治理的研究深入到
了这个新的境界，把 “嵌入”、“互构”等词汇的
使用推向考察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中心。从这个层
面看，构建一种新的多元主体关系格局正成为公
共治理建构的首要任务，而在新关系格局的构建
中，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又是关键的一环。杰
索普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认为，政府应发挥 “元治理”
的功能，即 “政府需提供治理的基本规则和秩
序，确保不同治理机制间的兼容一致，在政策共
同体对话中扮演主要组织者角色，利用相对比较
集中的知识和信息形成相对一致的预期，并在治
理争论中扮演 ‘诉求法庭’的角色，使不平衡的
权力重新平衡，通过社会整合或凝聚来增强弱势
力量，修正不同策略背景下关于身份、策略能
力、个人利益、集体行动的自我理解，最终改变
政府先前偏爱的策略，在治理失败中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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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９］（Ｐ６８）。在公共治理研究中， “元治理”的提
出显然是对政府角色定位的一种新思考，它意味
着社会管理的职能可以由非政府的力量来承担，
而政府则从直接的管理活动中脱身而出，定位在
“对治理进行治理”的角色上。所以，在这样一
种图式中，政府所扮演的是 “元治理”的角色。
需要指出，在思维范式上，这种 “元治理”的设
计方案是可疑的，因为它没有走出 “政府中心主
义”的思维框架。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种
真正有价值的公共治理设计。
总的来看，２０世纪后期以来，由于非政府

组织的迅速成长以及新的社会自治力量的不断生

成，在社会管理中已经形成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
局。在多元主体并存的条件下，政府必然会成为
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元，面对着如何与非政府组
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开展社会治理的问题，
也会使社会治理中的 “公共性”问题凸显出来。
也就是说，当政府垄断了社会管理的所有事务
时，“公共性”的问题是可以要求政府自身去加
以解决，而当政府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多元主体中
的一元时，当广泛的社会因素介入社会治理过程
之后， “公共性”的重建就必须换一种思路。我
们认为，在公共治理的视域中去把握社会管理的
方向非常必要。在上述所列的研究成果中，虽然
关于公共治理的具体意见是需要加以审视的，但
公共治理的新视角是颇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
探讨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时，需要把社会管理纳
入公共治理的视域中。西方学者为公共治理所描
绘的具体图景，只能作为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参
考资料来对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西方学者提
出公共治理的问题是有价值的，而且在事实描述
的层面上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意见，但是，其逻
辑路径却需要商榷。在多元主体出现的条件下，
需要构建以 “合作治理”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治理
体系，在合作治理中，政府所扮演的是服务型政
府的角色。

二、公共治理中影响政府行为的因素

在垄断社会管理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对
影响因素的限制和隔离等方式而获得相对理想的

环境，或者说，政府可以有选择地在影响因素间

进行取舍，以便在行政的、经济的和政策的途径
中有效开展社会管理。然而，在公共治理视域
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影响政府行为的因素变得
多样化和复杂化了。概括而言，在公共治理的视
域中，影响政府行为的因素一方面源自政府本
身，即政府的偏好、对利益的追逐、主观的价值
判断等，尽管科层制强调行政公职人员的非情感
因素，但在现实场景下，行政人员尤其是行政领
导的主观偏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行动；
另一方面，源自政府所处的外在环境，如科学技
术的发展、信息网络的普及、发达的社会组织
等，都会推动政府调整行动方式来适应情境。在
众多的因素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关键，即面临的
政策问题、既有的政府工具以及组织间关系，这
三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采取怎样的

行动。
（一）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政策可以说是最为基本的社会管理工具，政

策输出会对社会管理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在全球
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政策问题愈发显得复
杂。一些政策问题已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个别问
题，也无法由某一个国家独自解决，如环境治
理、能源治理、气候治理等问题，由于问题本身
的复杂性和共通性，使得它们成为多个国家共同
面对的问题，需要共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政策领域的国家边界。与此同
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
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并对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政府仅凭一己之力去满足所有需求
的话，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
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提供的服务也会显得
非常有限，服务的触角也很难延伸到社会的各
个角落，以至于必然导致政策水平的低下，进
而使人们对政府能力产生怀疑。正是由于政策
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政策领域、政策水平和政
策要素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高，致使政策制定
变得越来越困难。
面对复杂的政策问题，政府会采取不同的行

动。阿格拉诺夫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ｇｒａｎｏｆｆ）和麦奎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Ｇｕｉｒｅ）研究发现，不同政府或同
一政府针对不同政策问题对协作的看法并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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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的将协作看做是战略工具和机会，有的
则认为根本不必要甚至还会成为负担；一些政
府尽可能选择协作，而一些政府却尽量避免协
作发生；一些政府将协作作为实现地方政策目
标的方法，一些政府则将其作为实现政策目标
而不遭到反对的机制。［１０］由此可见，对政府而
言，也许帮助合作伙伴解决常规问题，或者是
授予合作伙伴项目、提供信息、展示新方法对
政府的威胁比起在政策决策环节上的协作要小

得多。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政府在复杂的政
策问题面前更倾向于采取 “低风险取向”的行
动策略。而政府的这一取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政府的行动，给合作套上枷锁，甚至有可能
使合作背离平等自主的原则，从而显得更像是
一种以政府为中心的 “中心—边缘”结构中的
参与模式，不利于各主体间的互动。

（二）政府工具的多样性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近代以来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不

断有新的管理工具出现。现在，政府的社会管理
工具种类繁多，效果各异，包括授权、合同、管
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标准、服务伙伴、合
资企业、贷款、贷款保障、保险、税收分享与支
出、成本补偿等工具，都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经
常使用的常规性工具。在政府的社会管理中，政
府所使用的工具其实是中介因素，它 （们）连接
着意向与行动，因而，在２０世纪的公共行政学
的发展中，学者们一般是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来
认识政府工具的，认为工具所具有的是科学和技
术属性，至多也只是把工具看做是价值的传导过
程。其实，政府工具并不像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
是中立的，特别是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工具也
是具有价值属性的，与它所连接的两头 （意向与
行动）一样，也包含着价值的内涵。事实上，工
具的设计、选择和应用等都经常会引发争议。对
于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而言，特别是在政府的社会
管理行动中，需要弄清楚各种工具应如何被有效
使用，而不能仅仅把视线放在工具性的政策产出
上。也就是说，作为工具的政策本身应当包含价
值方面的内容，像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在每
一个政策工具中都是不可回避的。即便是政策工
具之外的其他政府社会管理工具，也同样如此。
当然，政府的社会管理内容也处在不断变化

之中。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一个全权、
全能政府，负责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
理，资源配置呈单极化，行政权力呈单向性。与
此相适应，政府工具主要有命令、管制等强制性
工具，较多地表现为行政强制。当然，强制性工
具对于政府动员和在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方面有非

常明显的效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往往
更愿意采用这些强制性的管理方式来实现政策目

标。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和社会转型的逐步
深化，政府不再是全权、全能政府，由于 “政企
分开”、“政社分开”，使得政府在管理经济和社
会事务时必须界分权责；在承认市场的决定性地
位的同时，更需要不断地转变政府自身的角色和
职能，以求适应不断变动着的新的情境。在这一
过程中，政府开始将注意力从自身逐渐转移到外
部的合作伙伴上，正如萨拉蒙所说： “由于政府
在项目运行中已丧失了完全控制的能力，从而使
政府开始广泛关注到与传统科层制、官僚制完全
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１１］（Ｐ２）政府在向
外拓展合作伙伴的同时，也积极吸纳不同于传统
科层制的管理工具。以新公共管理为例，它在借
鉴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大量市场化工
具，如民营化、合同外包等。由于这些市场化工
具被认为能够很好地区分 “掌舵”和 “划桨”的
不同功能，政府只需要指明决策方向，而具体操
作则由管理者 （私人部门或公共机构指定的部
门）来完成，这使得政府可以从事无巨细的实际
操作中脱身出来，因而被认为可以降低政府成
本，提高政府绩效。但是，政府在拓展市场化工
具的同时，也会出于对自身权力的保护而对私人
部门或公共机构授权部门进行约束，诸多事实已
经证明，当政府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将合作伙
伴笼罩在 “科层影子”之中了。
除了寻求市场力量之外，社会也成了政府关

注的伙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力量的不
断成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等的互动
日益频繁，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工具
来应对复杂的情境。尤其是在强制性工具、市场
化工具都难以发挥效用的情况下，政府对新的工
具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近年来，分权、协
商、互动、网络等志愿性工具开始被越来越多地
应用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并逐渐对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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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影响。如信息共享、知识获取、共建伙伴
等工具的使用，将政府的社会管理推向对更柔性
的行为方式选择方面，也促使政府修正了对个体
利益和集体行动的原有认识，改变了先前的行动
偏好。有学者的研究表明： “中国经历了从双轨
制和二元结构到市场化和分税制再到行政科层化

和治理改革的转变过程，政府工具也发生了从总
体性支配向技术化治理的转变。”［１２］政府工具的
多样性扩大了政府行动的选择空间，从而能够根
据不同工具的特点和效果做出相应的选择。也就
是说，强制性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志愿性工具所
产生的效果各有不同，政府在选择使用何种工具
的同时，也就决定了采取怎样的行动。事实上，
政府已经显现出了根据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去进

行工具选择的行为倾向。
（三）组织关系的传导性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一般说来，那些从组织理论和社群主义出发

所做的研究，往往会在认同形式、资源交换和合
作方式等方面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进行

探讨，并把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政府行为的影
响上。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是来自传导性组织间所具有的传导性功能。
所谓 “传导性组织”，根据圣昂吉 （Ｈｕｂｅｒｔ　Ｓａｉｎｔ－
Ｏｎｇｅ）和阿姆斯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的表
述：“一个组织不断地产生或更新自身的能力进
而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提升质量、涌现知识，
使策略、文化、结构、体制标准化以满足顾客和
市场的需求。”［１３］（Ｐ５）他们认为，组织间的传导性
功能是在传导性过程中实现的， “传导性过程包
括通过内外互动建立合作伙伴，建立联盟或同
盟，根据组织功能和边界形成、再形成团队以及
相互依赖和协商”［１４］（Ｐ６）。在传导性过程中，互动
学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库伊曼指出： “当公共
和私人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面临艰难抉择时，
互动学习显得非常重要。”［１５］事实上，互动学习
就是信息转变为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说，不同组
织间通过互动学习，实现了信息共享，并将信息
反馈为习得的知识，而习得的知识又会进一步渗
透到各组织的行为中，进而促进组织更新自身的
能力，加强组织间的融合。
从公共治理视域看社会管理，可以发现，政

府在与市场、社会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会习得新

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会促使政府结构越来越灵
活，管理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并会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政府固有的行为模式。不过，传导性功能
并不会抹杀官僚制的核心功能，恰恰相反，传导
性功能常常会受到来自传统官僚制的阻碍。比
如，由于专业化造成的组织间相互孤立，或者由
于受到严格的政府合同和绩效评估的制约等，传
导性功能都会弱化。为此，我们有必要更多地了
解这些阻碍因素，即需要找到阻碍传导性功能得
以发挥的因素有哪些？也就是说，政府为什么不
能在与市场、社会的互动中更好地相互学习？我
们认为，权力不平衡、技术困境、协作迟钝是造
成行动阻碍的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权力如何分配是不同组织间能否互动

的前提。权力分配不平衡会导致各主体在互动过
程中的地位不平等。在这一状态下，往往是大多
数主体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控制，这个占统
治地位的主体制定游戏规则并控制整个过程。一
般来讲，作为拥有更多权力的政府显然会成为这
个占统治地位的主体，并在与其他主体互动过程
中通过自身强大的权能来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

输出，而市场和社会则会显得比较被动，表现出
消极参与互动过程的状况，这显然不利于传导性
功能的发挥。
其次，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广

泛应用，信息共享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中广泛关注
的问题。经济学原理认为，不完全信息或信息不
对称都会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是因为，
在无法得到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各行为主体一定
会采取趋利避害的行动，以求最大限度地规避自
身的损失，这会造成组织间的不信任，从而使互
动难以持续。在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政府尤
其要学会如何与政府之外的组织互动，这不仅需
要政府在信息共享方面转变理念，更需要有相应
的技术支撑。现实中，由于技术困境造成的行动
阻碍屡见不鲜。如在环境治理、能源治理方面，
由于专业性的技术困境以及沟通上的技术困境，
都会使各组织间很难互动协调，传导性功能难以
生效。
最后，由于过多的互动行为和复杂的互动过

程，即使存在着互动，也往往没有提高组织的行
动效率，反而使协作显得迟钝。比如，在面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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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政策问题时，各主体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
标，会根据自有资源和预期目标来决定互动行为
策略，并根据信息占有的状况形成互动认知，选
择与其他主体的沟通方式和进行预期协同。但在
信息占有上存在着差异，往往不能实现有效的协
调，而且，这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环节
类似于多重博弈、多次博弈过程，会大大降低行
动的效率。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问题，政府并不
热衷于将政府之外的组织纳入决策过程。
在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最为重要的是

“社会”这个治理因素的出现，正是因为它的出
现，完全改变了社会治理格局，使社会管理以及
社会治理的环境和生态变得复杂化了，使政府的
社会管理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如果政府一味地固
守传统的统治理念而忽视市场、社会力量在社会
管理中能够发挥重要功能的现实，如果政府不改
变固有的行动方式而仍然使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控

制社会，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健全，甚至还会激发
更多的社会矛盾，势必会对其自身的合法性产生
影响。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政府需
要把握社会管理进化的方向。其中，最为根本的
问题就是，政府必须考虑如何与非政府组织以及
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问题，以求营建起有序的共
同治理局面。也就是说，我们正致力于探讨的社
会治理创新可以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社会共治形
态的追寻，我们所要建立的是多元治理主体合作
治理的体制，因而，这一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必然
会对政策过程、工具选择、组织形态及其关系、
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提出不同于以往的要求。这
些都是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时必须加以系统规

划的基本变量。总之，在行政改革的大背景下，
我们需要明确地认识到，政府转型不仅意味着政
府自身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学会
与政府之外的力量进行互动，并在互动中实现多
元主体的合作治理。鉴于此，对政府而言，在面
临不同的政策问题时，需要结合不同工具的特
点，并在互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各主体的功能优
势，从而实现社会共治的目标。

三、政府行为的动态形成过程及其优化

由上述可见，政府需要在面临不同的政策问

题时进行不同的工具选择，需要根据复杂的组织
间关系而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事实上，政府采
取某种行为方式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了
更好地把握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思考政府的行为
是如何产生的，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而不是
其他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又会对之后的过
程带来怎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政府
行为进行优化，等等。
博弈的视角能够启发我们关于行为形成过程

的动态分析方法。托马斯·谢林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在 《冲突的策略》一书中指出： “博
弈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之间存在
达成某种共识的基础。为了协调彼此行为，双方
需要研究对方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强调一方的
最优行为取决于其对对方行为的预期判断，为了
建立共同的行为模式和信息解释系统，双方还需
要反复不断地沟通协调。”［１６］（Ｐ７４）如果我们将多元
主体看做是参与博弈的各方，那么在互动过程
中，两两主体就会形成双方博弈的局面。需要说
明的是，多元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博弈的关系？对
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将博弈看做是关于
利益和权力的函数，从而认为在政府、市场与社
会等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权力，政
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分权、放权即是分别实现的双
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也可
以分解为分别开展的两两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各自的行为方式会影响其他主体的行动，
反过来，亦会受到其他主体行动的影响，政府行
为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博弈过程。
对于公共治理视域中的社会管理而言，政府

作为多元主体之一，与来自社会自身的社会治理
主体 （市场、社会）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的开放
性程度越高，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度也会越
高。这种依存度不仅体现在资源的共享和功能的
互补上，更意味着各主体能够各司其职以实现社
会治理功能的完整性。根据谢林的观点，博弈方
之间需要存在达成某种共识的基础，而能否达成
共识，则主要看博弈方是否面临着共性的政策问
题以及所处的情境是怎样的。社会治理多元主体
共同面对的是创新社会体制、促进社会发展的政
策问题，尽管它又被分解为若干个子问题，但都
处于这个终极问题的框架内。因此，对政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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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社会而言，在社会治理上面临的政策问题是
具有共性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日趋成熟，并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社会
组织数量和类型都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并已
经显示出能够承接一部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的状况。在这种情境下，政府已无法忽视市场
和社会的作用，政府与市场、社会合作共治必将
成为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多元主体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达成共识的基础。
博弈理论强调一方的最优行为取决于其对对

方行为的预期判断，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对市
场、社会的行为方式的预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政府最终采取的行动。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
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市场和社会都在政
府的计划控制下，因此，政府无需考虑其他行为
主体的反应。随着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瓦解，在
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充分
认识到市场和社会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随
之产生的政企关系、政社关系都会影响政府的行
为方式。综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
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明确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了政
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行为从对市场的完全干
预到逐渐退出部分领域，并认可市场在经济发展
中的主导地位，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
度保障。这一系列行为方式的转变源于政府对市
场行为的预期以及对政企关系的重构。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
强，政府意识到在一些领域，市场的自主调节功
能比起政府的干预控制来说要高效得多，而且市
场的竞争原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自

由流动。基于对市场行为的预期判断，政府建立
了退出机制，并通过民营化、合同外包等方式积
极与市场合作。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

正在经历从统治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转变。在
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需要重新发现社会。近些
年来，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
织蓬勃发展，并逐渐在社会管理中承接越来越多
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社会
组织具有专业化、灵活性的优势，所以，在一些

社会管理领域中能够发挥很好的功能优势。而
且，像公益组织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提供无
偿或低偿的服务，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还可以降低政府的供给成本，减轻政府
的财政压力。从这个层面来说，在社会治理中，
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政府最得力的合作伙伴。也正
是因为出于对社会组织行为的这种预期，政府有
意愿与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但是，就目前来
看，所谓的伙伴关系，大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
的。因为政府可以配置特殊的资源来实现特殊的
目标，拥有规模可观的预算，能够掌握权力，引
导大众媒体，毋庸置疑地成了主导者。正如阿格
拉诺夫所说：“政府在为合作伙伴设定目标时发
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在动员中扮演行政领导角
色，作为网络的推动者帮助网络发展协作能力，
制定公共资源投资战略，提供技术支持以及评估
协作绩效等。”［１７］然而，这种 “中心—边缘”结
构并不利于伙伴关系的发展。显然，在政府以自
我为中心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政府本位，这会给
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带来种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
不利于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在政府本位思想的支配下，当政府需要社会

组织的时候，会通过政策引导、资源补给等方式
来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而在政府感到社
会组织对其构成威胁的时候，又会通过政策法
规，甚至是行政命令来限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社
会组织在这样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中很难健康成

长，而且会产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互不信任的后
果。究其根本，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是由于政
府与社会组织的地位不平等。政府一直将社会组
织视为附属品，或者说是办事员，即政府授权并
出钱让社会组织替其做事，最后还要接受政府的
考核。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是一种委
托—代理的合同关系，而不是合作共治中的伙伴
关系；即使已经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也会
随合同的终止而结束。这种关系与其说是政府与
社会组织的一种伙伴式关系，还不如说是项目式
的、不可持续的临时搭档。与之相反，在合作共
治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
平等互惠基础上的。政府、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
社会治理体系，它们都是社会治理主体，在它们
中的每一方，所体现的都是功能优势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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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地位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与
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不是取决于哪一方的偏好或

权威，而是取决于双方的互动认知以及对彼此间
行为协同和利益互惠的预期。
在我国，经历了３０多年改革开放，社会管

理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
现了从统治向管理的转变，并走向公共治理。但
是，只是在近些年来，政府才认识到自己并不是
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并逐渐承认社会组织在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献中
可以看到，对社会组织高度重视。不过，要真正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

系，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
要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努力认识到政府只
是多元主体中的一元，需要与其他主体共同治理
社会。同时，政府需要调整固有的行为方式，尤
其是在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社会问题时，政
府不能仅凭自身的偏好而采用 “短平快”的强制
性工具去解决问题，也不能无视其他主体的力
量，更不能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简单化地压制
其他主体。政府需要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理
念，修正先前的策略偏好，优化自身的行为方

式。政府首先需要认识到，社会主体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生力军，是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只
有社会主体发展成熟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自
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基于此，政府需
要促进社会主体的成长。在初级阶段，政府需要
积极引导社会主体进入社会治理体系并让其发挥

最大化的功能，为社会主体的发育营造良好的制
度环境；在发展阶段，政府一方面要与社会主体
开展合作去达成共同治理，另一方面也要适当退
出某些社会治理领域，鼓励社会主体进行自我管
理；在成熟阶段，政府应当发挥顶层设计和兜底
功能，为社会自治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总之，社会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

建设的重要主题，一个由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画
卷正在展开，也就是说，原先政府单一主体的社
会管理正在被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所替代。
在政府垄断社会管理时，我们可以认为那是公共
行政的延伸，而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显然是社会治
理的一种新境界，我们将这一境界理解成公共治
理。所以，公共治理既是公共行政的延伸也是对
公共行政的否定。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就应当按
照这个原则去开展行动。

参考文献

［１］　Ｋｏｏｉｍａｎ，Ｊ．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３．
［２］　Ｒｈｏｄｅｓ，Ｒ．Ａ．Ｗ．“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６，４４ （４）．
［３］［１１］　Ｓａｌａｍｏｎ，Ｌ．Ｍ．“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Ｌ．Ｍ．Ｓａｌａｍｏｎ．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４］　Ｏｓｂｏｒｎｅ，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
［５］　张康之、张乾友：《公共行政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　Ｂｏｇａｓｏｎ，Ｐ．ａｎｄ　Ｔ．Ａ．Ｊ．Ｔｏｏｎｅ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７６，

Ｓｕｍｍｅｒ．
［７］　Ｏｌｓｅｎ，Ｊ．Ｐ．“Ｍａｙｂｅ　ｉｔ　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２，１６ （１）．
［８］　Ｓｔｏｋｅｒ，Ｇ．“Ｗ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　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８９ （１）．
［９］　Ｊｅｓｓｏｐ，Ｂ．“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　Ｉ．Ｂａｃｈｅ　ａｎｄ　Ｍ．Ｆｌｉｎｄｅｒｓ （ｅｄｓ），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０］　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奎尔： 《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１２］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 《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６）。

［１３］［１４］　Ｓａｉｎｔ－Ｏｎｇｅ，Ｈ．ａｎｄ　Ｃ．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ｋ－

—９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４．
［１５］　Ｋｏｏｉｍａｎ，Ｊ．ａｎｄ　Ｓ．Ｊｅｎｔｏｆｔ．“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ｒ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８７ （４）．
［１６］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　Ａｇｒａｎｏｆｆ，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２９ （１）．

Ａ　Ｐａｔｈ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Ｉ　Ｈｕｉ－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５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ｉ－
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Ｓｉ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ｏ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ｍｅ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林　间）

—０３—


